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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佳煇代書事務所   切 　結　 書

1、 不動產標示

土地：　　市　　　段　　　小段　　　地號 權利範圍：

建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具切結書人所有上開土地、建物所有權狀不慎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遺失屬實，又因未能檢附四鄰或店舖證書，特立此切結書為證，如有虛偽不實，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責任。

立切結書人 :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